
兼任助理勞保加保系統

人事室

圖資處



內容

 系統範圍

 系統作業流程說明

 系統操作流程說明

 (兼任助理)勞保加保、調薪申請

 加保申請、申請書及加保表列印

 調薪申請、申請書及加保表列印

 核銷用之[…應負擔勞保、勞退計算表]列印

 系統限制

 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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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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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助理勞保
加保系統

表單管理系統

計畫案申請
系統

計畫人事管理
系統

請採購
管理系統

收據
管理系統

第二階段(待開發)

第一階段(已完成)



系統作業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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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承辦、審核者

28D01勞保
加保申請單

計畫案經費
運用審核者

計畫主持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人事室 人事室主任

簽核關卡

會計室主任

申請人

28D02勞保
調薪申請單

計畫案經費
運用審核者

計畫主持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

研發組組長

人事室 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研發組組長



系統操作流程說明

28D01勞保
加保申請單

新增主表
匯入計畫案

3812A~I
xx計書案申請

建立

編輯明細
編輯雇用資料

送出申請單

申請人

28D02勞保
調薪申請單

新增調薪明細
輸入起始日期及金額

(建立主表及明細)
送出申請單

新增明細
匯入雇員

28D01 -
雇員資料管理

建立

查無此人查無資料



(兼任助理)勞保加保申請

 勞保加保申請

 申請

 列印申請書,二合一加保表



勞保加保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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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選擇[28保險退撫升等]

2

選擇[D.勞保勞退作業] ->
[28D01勞保加保申請]



3

新增異動主表
4

輸入欲引用已核定
之[計畫代碼]

[查無資料]時,請至[38計畫案管理]
依計畫性質則一申請or查詢
自己的[計畫代碼]
若引用他人計畫,請向該單位查詢
經徵詢使得同意時,亦可
(影響到簽核流程時,引用之計畫主持人同意與否)



4-1

若不在A~G範圍請至
[3812I其他計畫案]申請,
審核單位：會計室

新增[計畫]

4-2

於新增,並[送出登錄],
經業管單位審核同意後,
使得引用該[計畫代碼]

4-3



5
新增,
以[引用該計畫]來建立主表

3

新增異動主表
4

輸入欲引用已核定
之[計畫代碼]



6

輸入已建檔之雇員[身份證字號],
按[匯入雇員],進行編輯作業



[查無此人]時,請至[雇員資料管理],
進行新增作業

6

輸入已建檔之雇員[身份證字號],
按[匯入雇員],進行編輯作業

6-1



[查無此人]時,請至[雇員資料管理],
進行新增作業

6-1

1.[雇員資料管理],進行新增作業,有(*)皆為必填欄位
2.[證明文件],至少須上傳[身份證]影本
3.若有原住民資料,須上傳 [原住民]相關證明文件
4.若有身障資料,須上傳有效期限之[身心障礙]相關證
明文件

6-2

新增後的[雇員資料]若有須再進行
異動更新,請洽加保單位[人事室]進
行開放[編輯]權限

6-3



7

請於每筆匯入的雇員資料,按[滑鼠左鍵兩下],進行編輯作業
, 以第三筆為例,藍色字皆為須填入資料
,[雇用開始日期]至少須於送單前一日提出,但加保計算仍以實際簽核
完成,加保單位至勞保局進行加保後的實際生效日=[雇用開始日期]
,其中紅字的部份須注意是該筆費用為”雇員個人”須負擔繳納的
部份,請經”雇員本人同意”才調整(1~6%),反之為0%

以送單日當天為[2018-04-15]為例,所選取之[雇用開始日期]結果7-1



8

於送單前,可[列印二合一加保表],
進行check與雇員簽名確認

印出的紙本之資料,請雇用之兼任助理
進行該次雇用資料確認無誤後簽名



6

輸入已建檔之雇員[身份證字號],
按[匯入雇員],進行編輯作業

9 於送單前,[申請書]、[列印二合一加保表],進行
check無誤即可,[送出申請單]進行簽核流程作業



9-1 於送單時,出現[雇用時段已重覆],主要是在步驟2的
雇員資料,有重覆時段雇用問題,例:黃底色的筆數,
主要是跟自己或其他單位[重覆雇用]問題所致

特殊案例



10

簽核完成後,可[列印申請單]、
雇員已簽核後的[二合一加保表]
及其他相關文件,送交加保單位
[人事室]進行加保作業



(兼任助理)勞保調薪申請

 勞保調薪申請

 申請

 列印申請書,二合一加保表



勞保調薪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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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選擇[28保險退撫升等]

2

選擇[D.勞保勞退作業] ->
[28D02勞保調薪申請]



3

選擇[欲調整計畫案]

5

點選
[雇員異動調整薪資]

6

1.請選擇欲調整的月份
1-1[雇用開始日期]皆為異動的次月1號,才能生效
1-2 [雇用開始日期]不得小於已存在[雇用開始日期]資料
例:已存在[2017-12-20(加保) ,2018-02-01] (調薪),無法新增
[2018-01-01] (調薪)

2.請輸入[欲調整的約定薪資]

4
選擇[欲調整雇員]

7
點選[新增]



7-1
1.如果強制選取已存在或小於已存在雇用起始日期
點選[新增],會出現警示



8
Check無誤,點選[送出申請單],進行簽核



核銷用之[…應負擔勞保、勞退計算表]

列印

 加保&調薪之計算表列印不同處



2
加保單位[人事室]於[雇用起始日期]加保完成後,
雇用單位可勾選到期之[雇用人員]並選擇當月或
當月之前月份進行[計算表]列印，供後續核銷可
檢附之佐證文件

1
28D01.勞保加保申請,核銷佐證之計算表列印



2

於簽核完,加保單位於雇用開始日期到期日加保後,即可列印計算表
,唯原申請單,僅能依原投保總薪資,列印次一筆異動調薪單生效日
期之前月份的計算表

28D02.勞保調薪申請,核銷佐證之計算表列印
1



2

於簽核完,加保單位於雇用開始日期到期日加保後,即可列印計算表
,唯調薪申請單,僅能依調薪後投保總薪資,列印該筆異動調薪單
[生效日期=雇用起始日期]當月及之後月份的計算表



3

其中,在原[28D01.勞保加保申請]該筆申請的列印計算表,將無法使用,
請改至[28D02.勞保調薪申請]列印計算表



系統限制

 雇用開始日期須於送單前一日送出

 (例:107-04-16~107-04-31之雇用時段人員,須於107-04-15前送出)

 每位兼任助理同一時間內,僅可在一個單位任職

 設定加保起迄日期後,若出現黃底色,表示該人員於該區段已有重覆日期申請

 勞保調薪 [雇用開始日期]不得小於已存在[雇用開始日期]資料

 例:已存在[2017-12-20(加保) ,

 已存在[2018-02-01] (調薪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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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新增[2018-01-01] (調薪)



注意事項

 核銷佐證之計算表,須於加保單位於[雇用開始日期]之到期日加保後,即可列印計算表,可
列印月份為當月及當月之前月份

 計算表試算,若有[雇用開始日期]因簽核逾期情形,須依實際簽核後的日期&加保日期為主
(請提早送件)

 計算表試算,若遇到勞保局有更新費率或級距時,經加保單位於生效日前匯入後,將於生效
日後產生費用會不同於前一月的費用

 加保申請,請於簽核完成後,[列印申請單]、雇員已簽核後的[二合一加保表]及其他相關文
件,送交加保單位[人事室]進行加保作業

 調薪申請,請於簽核完成後,列印雇員已簽核後的[二合一加保表],送交加保單位[人事室]進
行調薪作業

 系統預計2018/04/23上線啟用

 加退保業務相關問題請洽23233

 系統操作問題請洽217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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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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